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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展全⺠體育運動、提⾼運動技術⽔準、培植優秀運動⼈

    才，⿎勵嘉義市（以下簡稱本市）各體育團隊參加國內體育競賽，特訂定「嘉義市體育團

    隊參加國內體育競賽經費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補助對象：

    (⼀)本府所屬各國⺠中、⼩學學⽣，代表學校或本市赴外縣市參加教育⾏政機關、體育⾏

        政機關或教育部體育署主（承）辦，或由全國各單項體育協（總）會主（承）辦之縣

        市（含）級以上各項體育競賽者。

    (⼆)本市體育會或本市體育運動總會所屬各單項體育委員會選⼿，設籍本市⼀年以上，代

        表本市赴外縣市參加教育⾏政機關、體育⾏政機關或教育部體育署主（承）辦，或由

        全國各單項體育協（總）會主（承）辦之縣市（含）級以上各項體育競賽者。

    (三)本市⾼中（職）體育班學⽣，代表本市赴外縣市參加教育⾏政機關、體育⾏政機關或

        教育部體育署主（承）辦，或由全國各單項體育協（總）會主（承）辦之全國性以上

        各項體育競賽者。

    (四)代表本市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國⾝⼼障礙國⺠運動會、全⺠運動會、全國原

        住⺠族運動會及全國運動會（含資格賽）等全國綜合性運動賽事者。

三、補助辦法：

    (⼀)補助⼈數：

      1.經本府核備之競賽報名⼈員，並為參加競賽實際下場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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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隊職員⼈數：選⼿⼆⼗⼈以上之職員以四⼈為限、選⼿⼗⼈以上⼗九⼈以下之職員以

        三⼈為限、選⼿⼆⼈以上九⼈以下之職員以⼆⼈為限，選⼿⼀⼈之項⽬則職員僅⼀⼈。

    (⼆)補助項⽬及⾦額：

      1.膳雜費：每⼈每天新臺幣四百元整。

      2.住宿費：有以下情形者，補助隊職員及選⼿每⼈每⽇新臺幣八百元整：

        (1)競賽地點於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及外島等地區。

        (2)競賽規則（程）規定選⼿須於前⼀⽇過磅或賽程安排於上午⼗時以前，且競賽地點

           於臺中以北、⾼雄以南之地區者。

      3.⾞資：以⾃強號或國光號（來回）計算（以最接近競賽地點可達之站別計算；另本府所

        屬各國⺠中、⼩學如符合規定得申請住宿費補助⽽未申請，且經學校核准者，⽅得以實

        際乘⾞情形申請⾞資補助）。

   (三)補助標準：

     1.參賽項⽬隊數八隊以上榮獲前三名者；六⾄七隊榮獲前⼆名者；五隊以下榮獲第⼀名者

       ，按實際比賽天數依照第⼆款補助⾦額全額補助（參賽項⽬為個⼈項⽬時以⼈計算）。

     2.未達第⼀⽬標準者，按實際比賽天數依照第⼆款補助⾦額七折補助。

     3.邀請賽、選拔賽、排名賽、資格賽等非正式錦標賽比照第三款第⼆⽬規定補助。

     4.第三點第⼆款之膳雜費⽀⽤，原則應以實際競賽⽇數計算。

     5.凡本府主辦(含指導)及在本市轄區內辦理之賽事，不得申請本案之參賽補助。

   (四)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國⾝⼼障礙國⺠運動會、全⺠運動會、全國原住⺠族運動

       會及全國運動會（含資格賽）等全國綜合性運動賽事者，或經本府另案同意者，不在此

       限。

四、申請程序：

    (⼀)賽前核備：

        符合本要點第⼆點之補助對象參加國內各項體育競賽活動，應於賽前函送下列資料報本

        府核備，未經本府核備逕⾏報名參加者不予補助，事後報備者不予追認。另申請時應明

        列⽀⽤項⽬及⾦額，同⼀案件向⼆個以上機關申請者，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

        關申請補(捐)助項⽬、⾦額。

      1.國內各項體育競賽活動之競賽規程及報名表。

      2.申請單位為公職⼈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條、第三條之公職⼈員或公職⼈員之關係⼈，

        應依同法第⼗四條第⼆項規定，於申請時檢具「公職⼈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四條第⼆

        項公職⼈員及關係⼈⾝分關係事前揭露表」（附件四），據實表明⾝分關係；無則填寫

        切結書(附件五)。

    (⼆)各申請單位⾃⾏審核，相關審查要件如下：

      1.本府核備之公⽂影本。

      2.⼤會賽程表（須明確註記參賽項⽬）。

      3.競賽規程（需含指導及主辦單位）影本。

      4.如有獲獎，則附成績證明書或獎狀影本。

      5.原核備報名表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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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各單項委員會代表本市參賽選⼿之新式⼾⼝名簿影本或三個⽉內⼾籍謄本（應含詳細記

        事）。

      7.本府所屬各國⺠中、⼩學填寫審查表（附件⼆），留存各校。

    (三)報府核撥經費：

        競賽結束後三週內，請各申請單位確認符合本要點之相關規定後，再檢附下列資料報府

        核撥補助：

      1.本府所屬各國⺠中、⼩學僅需檢附經費概算表（附件⼀）函報本府。

      2.本市體育會、本市體育運動總會所屬各單項體育委員會及本市⾼中（職）體育班：

       (1)經費申請表（附件三）。

       (2)⼤會賽程表（須明確註記參賽項⽬）。

       (3)競賽規程（需含指導及主辦）影本。

       (4)如有獲獎，則附成績證明書或獎狀影本。

       (5)原核備報名表影本。

       (6)各單項委員會代表本市參賽選⼿之新式⼾⼝名簿影本或三個⽉內⼾籍謄本（應含詳

          細記事）。

       (7)本府核備之公⽂影本。

       請依順序裝訂上開資料，其中第⼆、第四、第五⼩⽬之⽂件應加蓋學校關防或各單項

       體育委員會圖記及有關⼈員職章。

    代表本市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國⾝⼼障礙國⺠運動會、全⺠運動會、全國原住⺠

    族運動會及全國運動會（含資格賽）等全國綜合性運動賽事者，其參賽補助免依前項之規

    定提出申請。

五、本府所屬各國⺠中、⼩學所申請之國內體育競賽經費以該校所發展之基層運動選⼿訓練站

    、體育重點發展及運動社團之賽項為原則，惟另經校⽅同意提出申請之運動賽項，不在此

     限。

六、核備資料如有特殊情形須變更者，應先陳報核備後⽅可辦理，活動因故無法執⾏時，除應

    以書⾯說明原因外，已請領之款項應予繳回。

七、本市各機關團體（含學校）申請補助者，於賽前函送競賽規程及報名表報府核備或賽後報府

    申撥經費時，應先依本要點⾃⾏審查；確認符合規定及經費額度且未申請其他參賽補助後再

    ⾏報府核定補助。

八、核銷程序：本府所屬各國⺠中、⼩學接受補助者，相關憑證留校備查，其他補助對象接獲本

    府核定參賽補助函後，除依核定⾦額製據外，並應檢附⽀⽤單據明細表(附件六)及各項⽀⽤

    單據，向本府辦理經費結報，其檢附⽀⽤單據(例如：隊職員及選⼿印領清冊)，向本府辦理

    經費結報時應檢附正本；前述⽀⽤單據經本府審核後，由本府依⽂書檔案存管程序保管，俾

    利管控補（捐）助款執⾏情形。⺠間團體於經費結報時，應詳列⽀出⽤途及全部實⽀經費總

    額，同⼀案件由⼆個以上機關補（捐）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捐）助⾦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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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嘉義市政府主管法規共⽤系統

九、督導與考核：對於接受補助之單位，本府得隨時派員查核經費收⽀帳⽬及考核執⾏成效情形

    等相關資料。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預算⽀應，依競賽⽇期併佐以申請順序為原則辦理，另該預算年

    度預算不⾜或⽤罄及相關核銷無法於本府會計年度關帳⽇前⼆週完成核銷者，原則停⽌受理

    該年度競賽參賽經費申請補助案件，但因特殊情形，經本府核定者，不在此限。

 


